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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現行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所規定的員額評鑑機制，對
機關人力管理的意義為何？辦理原則及內涵為何？請分別說
明之。 

擬答： 
(一)評鑑機制對機關人力管理的意義： 

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第 3 項規定：「國家機關之職權、設
立程序及總員額，得以法律為準則性規定」，爰以另訂「國家
總員額法」，以立法授權行政院在一定員額內，得以行政命令
分配各部會所需員額，由各部會配合主客觀情勢變化，機動調
整內部組織及人員晉用。故定期評鑑所屬人力之工作狀況，主
要在於掌握與瞭解組織、任務與職掌有無與其他機關重複、牴
觸之處；機關之任務職掌是否適應國家發展需要；機關組織之
結構；機關組織之功能。 

(二)辦理原則及內涵： 
各機關應定期評鑑所屬人力之工作狀況，並依相關法令對於不
適任人力採取考核淘汰、資遣、不續約、訓練、工作重新指派
等管理措施。其辦理原則及內涵如下： 
1.機關新增業務時，應先就所掌理業務實際需要及消長情形，
調整現有人力之配置；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員額應予裁減
或移撥其他機關： 

(1)機關或內部單位裁撤或簡併。 
(2)業務及功能萎縮。 
(3)現有業務由民間或地方辦理較有效率或便利。 
(4)完成國家重大建設、專案業務或計畫等階段性任務。 
(5)實施組織及員額評鑑所為裁減或調整移撥員額之決議。 
(6)實施分層負責、逐級授權，或推動業務資訊化、委任、委
託、外包及運用社會資源節餘之人力。 

(7)其他因政策或業務需要須為裁減或調整移撥之情事。 
2.一級機關每兩年應評鑑所屬二級機關員額總數之合理性；二
級機關每兩年應評鑑所屬三級機關員額總數之合理性。員額
合理性之檢討，應特別著重機關策略和業務狀況配合程度。 

3.評鑑結果可要求員額應予裁減或移撥其他機關，移撥員額時，
現職人員不得拒絕，但得依相關規定辦理退休、資遣。 

(1)移撥人員，應由受撥機關或有關主管機關實施專長轉換訓
練。 

(2)裁減人員，必要時得由有關主管機關提供轉業訓練。 
4.員額評鑑應本獨立專業原則，由一級機關或二級機關指派高
級職員及遴聘學者專家，以任務編組方式為之。 

二、保障公務人員合法權益，已是今日我國考銓制度施行的重要
項目。請分析現行各種保障途徑在落實過程中，有那些可以
提升或強化的重點？理由為何？ 

擬答： 
我國公務人員保障途徑在落實過程中，仍有可以提升或強化的重
點如下： 
(一)針對不同特質之公務人員設計不同之保障制度： 

保障法所保障之對象，於第 3條及第 102 條已明定其適用及
準用之範圍，保障對象大致完整，惟尚無就特殊類別之公務
人員如法官、檢察官、外交官、警察人員等設計不同之保障
規定，宜分別公務人員職務之特性而有不同之處理。 

(二)賦予公務人員協會更多權能： 
我國公務人員協會法雖有協商權與調解權，但侷限於對公務
人員權益影響較不重要之人事管理事項，至於較重要的人事
政策或法規研修等事項僅得建議不能協商，與外國廣泛讓工
會參與相較，顯有進一步檢討與充實改進必要。 

(三)宜擴大人事行政處分範圍以利提起司法救濟： 
雖然保障法係有關公務人員身分、官職等級、俸給、工作條
件及管理措施等有關權益之特別法，但該法並未對於復審程
序之行政處分要件另作特別規定。既然復審案件不再侷限於
大法官會議歷次解釋或行政法院判決，似應回歸行政程序法
與訴願法對於行政處分之定義，只要相關人事行政行為符合
行政處分之構成要件，即可提起復審，而非限於對公務人員
有重大影響的行政處分始得提起復審，以保障公務人員權利
救濟之審級利益。 

(四)懲戒權之行使應依懲戒種類訂定不同行使期間： 
現行懲戒處分之種類，未分別對公務員違法失職行為及其懲
戒處分種類之不同，而設合理之規定，與比例原則未盡相符，
就此部分應通盤檢討修正。 

(五)保障審理業務宜提升由「院」級組織掌管： 
有關公務人員保障制度，雖然無法完全比照訴願法由直接上

級機關為權利救濟機關，至少應改由名義上之最高人事主管
機關（考試院）為權利救濟機關。如此可避免現行制度運作
結果，考試院及其所屬機關之間，就保障案件可能發生之行
政層級指揮監督錯亂情事。 

(六)宜使申訴案件可以提起司法救濟： 
保障案件應否進入司法審查係以行政機關有無違法濫權為司
法審查之標的，而非影響重大與否為標的。權益影響重大與
否應該只是處理程序繁簡之設計不同，但是不能因此剝奪公
務人員對於行政機關違法或濫權之行政行為提起司法救濟之
權利。 

三、請依照公務員懲戒法之規定，說明公務員之懲戒處分的類型
及產生之具體結果為何？並說明各類型處分是否得併為處
分？各類型處分對政務官與事務官是否有異？  

擬答： 
(一)懲戒處分的類型及結果： 

公務員有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以及非執行職務之
違法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情事之一者，有懲戒之必要
者，應受懲戒，其處分的類型及結果如下： 
1.免除職務：免除職務，免其現職，並不得再任用為公務員。 
2.撤職：撤職，除撤其現職外，並於一定期間停止任用，其期
間為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撤職人員，於停止任用期間屆滿，
再任公務員者，自再任之日起，二年內不得晉敘、陞任或遷
調主管職務。 

3.剝奪、減少退休（職、伍）金： 
(1)剝奪退休（職、伍）金，指剝奪受懲戒人離職前所有任職
年資所計給之退休（職、伍）或其他離職給與；其已支領
者，並應追回之。 

(2)減少退休（職、伍）金，指減少受懲戒人離職前所有任職
年資所計給之退休（職、伍）或其他離職給與百分之十至
百分之二十；其已支領者，並應追回之。 

4.休職：休職，休其現職，停發俸（薪）給，並不得申請退休、
退伍或在其他機關任職；其期間為六個月以上、三年以下。
休職期滿，許其回復原職務或相當之其他職務。自復職之日
起，二年內不得晉敘、陞任或遷調主管職務。 
前項復職，得於休職期滿前三十日內提出申請，並準用公務
人員保障法之復職規定辦理。 

5.降級：降級，依受懲戒人現職之俸（薪）級降一級或二級改
敘；自改敘之日起，二年內不得晉敘、陞任或遷調主管職務。
受降級處分而無級可降者，按每級差額，減其月俸（薪）；
其期間為二年。 

6.減俸：減俸，依受懲戒人現職之月俸（薪）減百分之十至百
分之二十支給；其期間為六個月以上、三年以下。自減俸之
日起，一年內不得晉敘、陞任或遷調主管職務。 

7.罰款：罰款，其金額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8.記過：記過，自記過之日起一年內，不得晉敘、陞任或遷調
主管職務。一年內記過三次者，依其現職之俸（薪）級降一
級改敘；無級可降者，按每級差額，減其月俸，其期間為二
年。 

9.申誡：申誡，以書面為之。 
(二)得否併為處分： 

依公務員懲戒法第 9 條規定，受罰款處分者，得與免除職務、
撤職、休職、降級記過及申誡併為處分。 

(三)對政務官與事務官是否有異： 
依公務員懲戒法第 9 條規定，休職、降級及記過之處分於政務
官不適用之。剝奪、減少退休（職、伍）金之處分，以退休（職、
伍）或其他原因離職之公務員為限。 

四、請問參加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與高普初等考試，對於公務人員
生涯發展，是否產生什麼不同影響？  

擬答： 
依我國公務人員之考試，分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初等考試三等。
為因應特殊性質機關之需要及照顧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族之就業
權益，得比照公務人員考試之等級舉行一、二、三、四、五等之
特種考試。惟此二種考試，對於公務人員生涯發展產生之影響，
分述說明如下： 
(一)考試等級相同： 

特種考試一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一級考試；特種考試二等考
試相當高等考試二級考試；特種考試三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
三級考試；特種考試四等考試相當普通考試；特種考試五等
考試相當初等考試。 



2 
 

(二)取得任用資格相同： 
1.高等考試之一級考試或特種考試之一等考試及格者，取得
薦任第 9 職等任用資格。無相當職等職務可資任用時，得
先以低一職等任用。 

2.高等考試之二級考試或特種考試之二等考試及格者，取得
薦任第 7 職等任用資格。無相當職等職務可資任用時，得
先以低一職等任用。 

3.高等考試之三級考試或特種考試之三等考試及格者，取得
薦任第 6 職等任用資格。無相當職等職務可資任用時，得
先以低一職等任用。 

4.普通考試或特種考試之四等考試及格者，取得委任第 3 職
等任用資格。 

5.初等考試或特種考試之五等考試及格者，取得委任第 1 職
等任用資格。 

(三)限制轉調期限不同： 
公務人員高等、普通、初等考試及格人員，於服務 3 年內，
不得轉調原分發任用之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以外之
機關、學校任職。 
一、二、三、四、五等之特種考試，除公務人員考試法另有
規定者外，及格人員於服務 6 年內，不得轉調申請舉辦特種
考試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以外之機關、學校任職。 

五、何謂「平時考核」、「年終考績」、「專案考績」？請說明三
者的功能及三者之間的關係。 

擬答： 
(一)年終考績： 

係指各官等人員，於每年年終考核其當年 1 至 12 月任職期間
之成績。其辦理之相關規定有下： 
1.公務人員任現職，經銓敘審定合格實授至年終滿 1 年者，予
以年終考績；不滿 1 年者，如係升任高一官等職務，得以前
經銓敘審定有案之低一官等職務合併計算，辦理高一官等之
年終考績。 

2.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政務人員、教育人員或公營事業人
員轉任公務人員，經銓敘審定合格實授者，其轉任當年未辦
理考核及未採計提敘官職等級之年資，得以經銓敘審定合格
實授之年資，合併計算參加年終考績。 

(二)平時考核： 
係指在考績年度中，對於人員平時在職之工作、操行、學識、
才能所作的考核，而其考核結果並作為年終考績的依據。 

(三)專案考績： 
係指各官等人員，平時有重大功過時，隨時辦理之考績。 

(四)三者的功能及關係： 
1.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5 條規定：「年終考績應以平時考核
為依據。」 

2.平時考核之嘉獎、記功、記大功、申誡、記過、記大過。於
年終考績時，併計成績增減總分。平時考核獎懲得互相抵銷，
無獎懲抵銷而累積達二大過者，年終考績應列丁等。 

3.平時成績紀錄及獎懲，應為考績評定分數之重要依據。平時
考核之功過，除依規定抵銷或免職者外，曾記二大功人員，
考績不得列乙等以下；曾記一大功人員，考績不得列丙等以
下；曾記一大過人員，考績不得列乙等以上。 

4.專案考績不得與平時考核功過相抵銷。 

六、A 君為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合格實授之現任第五職等職務人
員，平日認真負責，專業能力與工作態度均為同仁肯定，請
問長官可否指派他「權理」第六職等的職務？試依公務人員
任用法說明之。 

擬答： 
所謂權理即謂「權宜代理」之意，亦即以某一官等較低職等之
任用資格人員，擔任同一官等內較高職等之職務。依據公務人
員任用法及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之規定，權理制度有以下
的規範： 
(一)初任各職務人員應具有擬任職務所列職等之任用資格；未

具擬任職務職等任用資格者，在同官等高二職等範圍內得
予權理，權理人員得隨時調任與其所具職等資格相當性質
相近之職務。 

(二)未具擬任職務職等任用資格者，在同官等高二職等範圍內
得予權理，係指擬任人員所具任用資格未達擬任職務所列
最低職等，而具有該職等同一官等中低一或低二職等任用
資格者，始得權理。但職務跨列二個官等者，不得權理。 

(三)公務人員任用法修正施行前，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准予權理
高三職等以上職務人員，得隨時調任與其所具職等資格相
當性質相近之職務，或繼續任原職至離職為止。 

依題例所示，A 君係合格實授第五職等職務之人員，擬指派權
理第六職等的職務，與前揭任用法及施行細則所定「在同官等
高二職等範圍內得予權理」之規定不符。 

七、說明我國現行公務人員俸給種類為何？又俸額之折算，皆以俸
點為基準，請說明其意義及特點。 

擬答： 
(一)俸給種類： 

依據我國公務人員俸給法之規定，公務人員之俸給種類分為本
俸、年功俸及加給。其涵義如下： 
1.本俸：係指各職等人員依法應領取之基本給與。 
2.年功俸：係指各職等高於本俸最高俸級之給與。 
3.加給：係指本俸、年功俸以外，因所任職務種類、性質與服
務地區之不同，而另加之給與。加給又可分為下列 3 種： 
(1)職務加給：對主管人員或職責繁重或工作具有危險性者加
給之。其給與應衡酌主管職務、職責繁重或工作危險程度
等因素訂定。 

(2)技術或專業加給：對技術或專業人員加給之。其給與應衡
酌職務之技術或專業程度、繁簡難易、所需資格條件及人
力市場供需狀況等因素訂定。 

(3)地域加給：對服務邊遠或特殊地區與國外者加給之。其給
與應衡酌服務處所之地理環境、交通狀況、艱苦程度及經
濟條件等因素訂定。 

(二)俸額折算： 
而所謂俸點係指計算俸給折算俸額之基數。按俸點制度，在
最高俸級及最低俸級之間，以及各個俸級之間，差距明確固
定，僅需調整折算現金之比率，故易於瞭解與具公平。我國
於民國 58 年起，對於公務人員薪俸開始採俸點制，持續至
今未改變，此制之主要特點如下： 
1.每一人員皆有法定之固定俸點，以作為折算現金所得之基
準。 

2.整個俸制訂有固定之最低俸點，為 160 點。 
3.並有固定之最高俸點，為 800點。 
4.因有固定之最低與最高俸點，而構成人員最高與最低所得
之固定差距為五比一。 

5.但俸點折算現金之標準，則未固定，而由考試院會同行政
院定之。因此，考試與行政兩院得以有權機動調整公務人
員薪俸所得。 

6.俸點折算現金之原則亦未規定，因而決定折算標準之權力，
完全屬於考試與行政兩院；抑有進者，法律更附帶規定，
折算率得按俸點分段訂定，據此多年以來，實際上確係分
段採不同之折算率計給薪俸，以致人員實際所得已非五與
一之比。 

八、請說明我國現行憲法增修條文對考試院職權造成何種影響，並
評述我國現行人事組織管理體系運作現況。 

擬答： 
(一)憲法增修條文對考試院職權的影響： 

民國 80 年 5 月 1 日公佈的憲法增修條文第 6 條亦明定，考
試院職權為「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掌理下列事項，
不適用憲法第 83 條之規定：一、考試。二、公務人員之銓
敘、保障、撫卹、退休。三、公務人員任免、考績、級俸、
陞遷與褒獎之法制事項」。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 6 條規定，
至少已非常清楚書明公務人員有關「任免、考績、級俸、陞
遷與褒獎」之事項，考試院僅擁有規劃與訂定相關「法制」
之權限，其相關業務之行政與管理事項，確定移歸人事行政
總處掌理。 

(二)現行人事組織管理體系： 
我國現行中央及地方機關之人事管理體系，均依人事管理條
例規定辦理，其組織管理體系運作現況如下： 
1.總統府、五院、各部、會、處、局、署，各省(市)政府，
設人事處或人事室。 

2.總統府所屬各機關；各部、會、處、局、署所屬各機關；
各省(市)政府廳處、局；各縣(市)政府；各鄉(鎮、市、區)
公所等，設人事室或置人事管理員。 

3.人事管理人員由銓敘部指揮監督，其設有銓敘處各省之縣
市政府等之人事管理人員，得由各該銓敘處指揮監督之。 

4.人事處室之設置及其員額，由各該機關按其事務之繁簡，
編制之大小，與附屬機關之多寡，酌量擬訂，送由銓敘部
審核，但必要時，得由銓敘部擬定之，人事管理員之設置
亦同。 

5.人事主管人員之任免，由銓敘部依法辦理；佐理人員之任
免，由各該主管人員擬請銓敘部或銓敘處依法辦理。 

 


